附件3
[bookmark: _GoBack]第三类人员申请“华厦光明基金”审批表
（小儿斜弱）
	患者姓名
	
	出生年月
	
	性别
	

	身份证号码
	
	民族
	

	监护人姓名
	
	联系电话
	
	与患者
关系
	

	特殊身份证件
	
	证件号码
	

	资助金额
	
	社会保障卡号
	

	个人申请
	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申请人签字（手印）：
　　　　　     　　　　       　年　月　日

	县（市、区）老促会意见
	　

    　 　　　　　  　（公章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月  日

	南平市老促会
意 见
	

（公章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　年　月　日

	注：1、特殊身份证件指革命“五老”证、“重点优抚对象”、“二代残疾人证”等。
    2、申请审批表一式两份，分别由南平市老促会、南平市慈善总会经办机构留存。



